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重要提示 

 

１、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募集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３］１５９８号文准予注册。

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注册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风险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推

荐或者保证。 

 

２、本基金是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托管人

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使用全称或其简称“中国建设银行”），登记机构为华润

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包括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其中直销机构指本公司直销中心和网上直

销交易平台；代销机构包括中国建设银行和其他代销机构。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

公告。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与基金份额发售有关的当事人不得提前发售基金份额。 

 

５、基金募集期：本基金自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７日起至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４日止通过销售机

构公开发售，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咨询）。本

基金的募集期限不超过３个月，自基金份额开始发售之日起计算。本公司也可根据基金销售

情况在募集期限内适当延长或缩短基金发售时间，并及时公告。 

 

６、本基金募集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

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以下合称“投资人”或“投资者”）。 

 

７、投资人欲购买本基金，需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基金募集期内本公司直销中心和代销机

构的代销网点同时为投资人办理开立基金账户的手续。投资人的开户和认购申请可同时办理，

但若开户无效，认购申请也同时无效。 

 

８、投资人需开立“基金账户”和“交易账户”才能办理本基金的认购手续。投资人可在不

同销售机构开户，但每个投资人只允许开立一个基金账户。投资人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

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助他人违规进行认购。若投资人在不同的销售机构处重

复开立基金账户导致认购失败的，本公司和代销机构不承担认购失败责任。如果投资人在开

立基金账户的销售机构以外的其他销售机构购买本基金，则需要在该代销网点办理增开“交

易账户”，然后再认购本基金。个人投资者必须本人亲自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投资人在办理

完开户和认购手续后，应及时到销售网点查询确认结果。 

 



９、基金份额的首次最低认购金额为１，０００元人民币，追加认购最低金额为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如果代销机构业务规则规定的最低单笔认购金额高于１，０００元，以代销机构

的规定为准。投资者在认购期内可多次认购基金份额，但认购申请一旦被受理，即不得撤销。 

 

１０、销售网点（指直销机构和／或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对申请的受理并不表示对该申请

的成功确认，而仅代表销售网点确实接收到了认购申请。申请的成功确认应以登记机构的确

认登记为准。投资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原认购网点打印认购成交确认凭证。基金合同

生效后，本公司将向首次开户并认购本基金的投资人寄送基金开户确认书。投资人在原认购

网点打印的认购成交确认凭证与本公司寄送的基金开户确认书和对账单的记载不一致的，应

以本公司的凭证为准。基金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未收到基金管理人发送的基金开户确认书和

对账单的投资人应主动联系本公司，否则，视为投资人已经收到基金开户确认书和对账单。 

 

１１、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

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１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华

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１２、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告将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ｒｙ

ｕａｎｔａｆｕｎｄ．ｃｏｍ）。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申请表格和了解基金募

集相关事宜。 

 

１３、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销机构咨询。 

 

１４、未开设销售网点的地方的投资人，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１０００

－８９咨询基金认购事宜。 

 

１５、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工作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不

同，投资人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１６、本公司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募集安排做适当调整。 

 

一、本次募集基本情况 

 

１、基金名称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基金类型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４、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５、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每份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１．００元。 

 

６、基金代码及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０００５２２ 

 

基金简称：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 

 

７、发售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８、销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 

 

本基金直销机构为本公司的直销中心以及本公司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募集期间个人投资者

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开户和本基金的认购业务。 

 

（２）代销机构： 

 

本公司的代销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代销机构。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

公告。 

 

９、募集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金的募集期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３个月。本基金募

集期自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７日起至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４日，期间面向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

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

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同时发售。基金管理人根据认购的情况可适当延

长发行时间，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同时也可根据认购和市场情况提前结束发行。 

 

本基金在募集期间达到基金合同的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募集结束之日起１０日

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１０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验资报告，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自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备案手续办理完毕，基金合同生效。 



 

若募集期届满，未满足募集生效条件，基金管理人将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

债务和费用，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３０日内返还基金投资人已缴纳的认购款项，并加计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 

 

１０、募集期利息的处理方式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投资人的有效认购款项只能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

任何人不得动用。有效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间形成的利息将折算成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

有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认购利息折算的基金份额精确到小数点

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

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１２、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用、认购价格及认购份额的计算公式 

 

（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本基金份额的发售面值为１．００元／份。 

 

（２）认购费率 

 

本基金认购采取“金额认购，全额缴款”的方式。募集期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本基金，认购

费率按每笔认购申请单独计算。 

 

投资人认购本基金须支付认购费用，费率按认购金额递减。本基金认购费率如下表： 

 

 

 

认购金额（含认购费）  

认购费率  

 

 

 

 

５０万元以下  

１．２％  

 

 

 

 

５０万元（含）至１００万元  

０．８％  

 

 

 

 



１００万元（含）至５００万元  

０．６％  

 

 

 

 

５００万元以上（含５００万）  

收取固定费用 

 

 

每笔交易１，０００元 

  

 

 

 

 

 

 

 

 

 

基金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

项费用。 

 

（３）认购份额的计算 

 

认购份额的计算包括认购申请确认总金额折算的基金份额加上认购申请确认总金额在募集期

产生的利息折算的基金份额，利息折算份额不收认购手续费。计算公式为： 

 

认购总金额＝认购申请确认总金额 

 

净认购金额＝认购总金额／（１＋认购费率）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认购费用的认购，净认购金额＝认购总金额－固定认购费用金额） 

 

认购费用＝认购总金额－净认购金额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认购费用的认购，认购费用＝固定认购费用金额）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基金份额发售面值＋认购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

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例如：假定某投资者投资本基金１００，０００元，且该认购申请被全额确认，假定募集期

间的认购利息为１０．００元，认购费率为１．２％，则可认购基金份额为： 

 

认购总金额＝１００，０００元 

 

净认购金额＝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２％）＝９８，８１４．２３元 

 

认购费用＝１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１４．２３＝１，１８５．７７元 

 

认购份额＝９８，８１４．２３／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９８，８２４．２３

份 

 

即投资者选择投资１００，０００元本金认购本基金且申请被全额确认，假定募集期间的认

购利息为１０．００元，可得到９８，８２４．２３份基金份额。 

 

二、募集方式及相关规定 

 

１、本次基金的募集，在募集期内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同期发售。 

 

２、基金份额的首次最低认购金额为１，０００元人民币，追加认购最低金额为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投资者在认购期内可多次认购基金份额，但认购申请一旦被受理，即不得撤销。 

 

如果代销机构业务规则规定的最低单笔认购金额高于１，０００元，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３、本基金的销售渠道为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 

 

三、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直销机构 

 

１、直销中心 

 

本公司的直销中心受理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申请。 

 

（１）业务办理时间：基金募集期每日的９：００－１７：００（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

不受理）。 

 

（２）个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认购申请需本人亲自到直销中心并提供下列资料： 

 

１）个人客户风险等级评级问卷； 

 

２）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 

 

３）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正反面； 



 

４）同名的银行卡／存折的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需要正反面签字，反面签名栏需有签字）；

个人投资者并需提供有效的账户凭证，以证明所提交的有效身份证件与其开立该指定银行账

户时登记的证件一致； 

 

５）填妥的《开放式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个人客户适用）》两份； 

 

６）填妥的《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两份（如需开通）； 

 

７）如非本人亲自办理，则还须提供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签名）和本人的授权委

托书； 

 

８）以上表格复印有效，但需客户本人亲笔签名。 

 

（３）认购资金的划拨程序： 

 

１）个人投资者开户后，在办理认购手续前，应将足额资金通过银行系统汇入本公司指定的

下列银行账户： 

 

户名：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开户行：中信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账号：７４４１０１０１８７２００００６１０２ 

 

２）汇款时，投资者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①投资者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在华润元大基金直销中心开户时登记的名称； 

 

②投资者汇款时，可提示银行柜台人员务必准确完整地传递汇款信息，包括在用途栏内注明

“用于认购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 

 

③为了确保投资者资金及时准确的入账，建议投资者将加盖银行业务受理章的汇款单据传真

至华润元大基金直销中心。传真号码：（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９０４５。 

 

２、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开户和本基金的认购业务。 

 

（１）开户及认购程序： 

 

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通过本公司网站办理开户手续，并通过“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

上直销交易平台”进行本基金的认购。具体交易细则请参阅本公司网站公告。 

 



本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ｒｙｕａｎｔａ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认购费率及金额限制：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认购业务的个人投资者不享受费率优惠，认购费率

与通过代销机构认购的费率一致。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业务已开通的银行卡及各银行卡认购

金额限额请参阅本公司网站。 

 

（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份额发售日的９：３０－１７：００（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正常受理客户申请，该

认购申请计入下一发售日；发售日每天１７：００以后客户发起的认购申请计入下一发售日）。 

 

２、开户程序及所需材料 

 

（１）请事先办妥或持有中国建设银行理财卡或龙卡通并存入足额开户和认购资金； 

 

（２）请投资人到网点提交以下材料，办理开户手续，开立本公司的基金账户： 

 

１）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包括：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等）； 

 

２）本人的中国建设银行理财卡或龙卡通； 

 

３）填妥的“个人开通／取消证券交易申请表”。 

 

（３）开户同时可办理认购手续，请填妥并提交“证券买入（基金认购／申购）委托单”。 

 

３、认购程序及所需材料 

 

（１）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２）填妥的“证券买入（基金认购／申购）委托单”。 

 

４、注意事项 

 

（１）请个人投资者本人到中国建设银行指定的代销网点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 

 

（２）有关详细的办理手续，请查阅代销网点摆放的《中国建设银行证券业务系统个人客户

操作指南》。 

 

（三）其他代销银行 

 



其他代销银行开户和认购的相关程序以该银行相关规定为准。 

 

（四）各代销券商 

 

以下开户和认购程序原则上适用于本基金的代销券商。此程序仅供投资者参考，具体程序以

各证券公司的规定和说明为准。 

 

１、业务办理时间：基金募集期内，每个交易日的撮合交易时间（９：３０－１１：３０，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开立资金账户（已在该代销券商处开立了资金账户的客户不必再开立该账户） 

 

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资金账户应提供以下材料： 

 

①填妥的《资金账户开户申请表》； 

 

②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③营业部指定银行的存折（储蓄卡）。 

 

３、开立基金账户： 

 

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应提供以下材料： 

 

（１）上海Ａ股股东代码卡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代码卡（办理账户注册时需要）； 

 

（２）填妥的《开户申请表》； 

 

（３）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４）在本代销机构开立的资金账户卡； 

 

（５）营业部指定银行的存折（储蓄卡）。 

 

４、提出认购申请： 

 

个人投资者在开立资金账户和基金账户并存入足额认购资金后，可申请认购本基金。投资者

申请认购本基金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１）填妥的《认购申请表》； 

 

（２）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３）在本代销机构开立的资金账户卡。 



 

投资者还可通过各代销券商的电话委托、自助／热自助委托、网上交易委托等方式提交认购

申请。 

 

５、注意事项： 

 

（１）个人投资者需本人亲自到网点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 

 

（２）投资者认购时要注明所购买的基金名称或基金代码； 

 

（３）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以各代销机构的说明为准。 

 

（五）各独立基金销售机构 

 

各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开户和认购的相关程序以该机构相关规定为准。 

 

四、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直销中心 

 

本公司的直销中心受理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申请。 

 

１、业务办理时间：基金募集期每日的９：００－１７：００（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

受理）。 

 

２、机构投资者办理开户和认购申请时，应由指定经办人亲赴直销网点，并提供下列资料： 

 

（１）机构客户风险等级评级问卷； 

 

（２）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 

 

（３）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需正副本）；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

织请提供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加盖单位公章的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均需有最新的年

检记录）； 

 

（４）加盖公章的企业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有最新的年检记录）； 

 

（５）加盖公章的企业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６）机构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７）加盖公章的华润元大基金授权委托书； 

 

（８）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９）预留印鉴卡一式三份（一份机构留存，两份本直销中心留存，需正反两面盖章）； 

 

（１０）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复印件（或指定银

行出具的开户证明），需清楚显示开户银行、账户名、账号并加盖公章；机构投资者并需提供

有效的账户凭证，以证明所提交的有效身份证件与其开立该指定银行账户时登记的证件一致； 

 

（１１）填妥的《开放式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机构客户适用）》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１２）填妥的《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两份并加盖公章。 

 

注：“指定银行账户”是指：在本直销中心认购基金的投资者需指定一银行账户作为投资者赎

回、分红等资金结算汇入账户。此账户可为投资者在任一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 

 

３、认购资金的划拨程序： 

 

（１）机构投资者开户后，在办理认购手续前，应将足额资金通过银行系统汇入本公司指定

的下列银行账户： 

 

户名：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开户行：中信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账号：７４４１０１０１８７２００００６１０２ 

 

（２）汇款时，投资者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①投资者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在华润元大基金直销中心开户时登记的名称； 

 

②投资者汇款时，可提示银行柜台人员务必准确完整地传递汇款信息，包括在用途栏注明“认

购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 

 

③为了确保投资者资金及时准确的入账，建议投资者将加盖银行业务受理章的汇款单据传真

至华润元大基金直销中心。传真号码：（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９０４５。 

 

（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份额发售日的９：３０－１７：００（周六、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办理业务）。 

 

２、开户程序及所需材料 

 

（１）请事先办妥或已有中国建设银行的机构活期存款账户并存入足额开户和认购资金。 



 

（２）由被授权人到开户会计柜台提交以下材料，办理开户手续，开立本公司的基金账户： 

 

１）机构活期存款账户的印鉴卡及印鉴、营业执照或事业社团法人证书及复印件、军队或武

警开户许可证及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复印件。开户单位为分支机构的，还应提交法人

授权其开户的书面证明； 

 

２）证券业务授权书； 

 

３）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明及复印件、印鉴； 

 

４）填妥的“机构开通／取消证券交易申请表”，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３）开户同时可办理认购手续，请填妥并提交“证券买入（基金认购／申购）委托单”。 

 

３、认购程序及所需材料 

 

（１）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２）填妥的“证券买入（基金认购／申购）委托单”。 

 

４、注意事项 

 

（１）机构投资者请到原机构活期存款账户开户会计柜台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 

 

（２）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请以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证券业务系统机构客户操作

指南》为准。 

 

（三）其他代销银行 

 

其他代销银行开户和认购的相关程序以各银行相关规定为准。 

 

（四）各代销券商 

 

以下开户和认购程序原则上适用于本基金的代销券商。此程序仅供投资者参考，具体程序以

各证券公司的规定和说明为准。 

 

１、业务办理时间：基金募集期内，每个交易日的撮合交易时间（９：３０－１１：３０，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开立资金账户： 

 

机构投资者申请开立机构账户应提供以下材料： 

 



（１）资金账户开户申请表（加盖机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已开立了资金账户的

客户不必再开立该账户； 

 

  （２）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必须

在有效期内且已完成上一年度年检）及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 

 

  （３）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机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４）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５）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签发的标准格式的授权委托书； 

 

  （６）预留印鉴； 

 

  （７）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 

 

  ３、开立基金账户： 

 

  机构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应提供以下材料： 

 

  （１）上海Ａ股股东代码卡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代码卡（办理账户注册时需要）； 

 

  （２）开户申请表（加盖机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３）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４）授权委托书（加盖机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５）代销券商开立的资金账户卡。 

 

  ４、提出认购申请： 

 

  机构投资者申请认购本基金应提供以下材料： 

 

  （１）认购申请表（加盖机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２）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３）授权委托书（加盖机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４）代销券商开立的资金账户卡。 

 

  投资者还可通过电话委托、自助／热自助委托、网上交易等方式提出认购申请。 

 



  ５、注意事项： 

 

  （１）若有其他方面的规定或要求，以代销机构的说明为准。 

 

  （２）投资者认购时要注明所购买的基金名称或基金代码。 

 

  （３）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以各代销机构的说明为准。 

 

  （五）各独立基金销售机构 

 

  各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开户和认购的相关程序以该机构相关规定为准。 

 

  五、清算与交割 

 

  １、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投资人的有效认购款项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

前，任何人不得动用。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形成的利息将折成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

所有。利息转份额的具体数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２、本基金权益登记由本基金登记机构在募集期结束后完成。 

 

  六、退款 

 

  １、基金募集结束后，以下情况将被视为无效认购： 

 

  （１）投资者划来资金，但逾期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 

 

  （２）已开户投资者划来资金，但逾期未办理认购手续； 

 

  （３）投资者划来的认购资金小于其认购申请金额； 

 

  （４）投资者认购资金到账晚于本公司规定的最迟到账时间； 

 

  （５）本公司确认的其他无效资金。 

 

  ２、投资者的无效认购资金，将于本基金验资完成之日起２个工作日内划往投资者指定的

银行账户，该退回款项产生的利息等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３、募集失败的处理 

 

  基金募集期届满，未达到基金的备案条件，或基金募集期内发生不可抗力使本基金基金合

同不能生效，则基金募集失败。如果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１）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２）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３０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 

 

  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得请求报酬。基金管理人、基金

托管人和销售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七、基金的验资与生效 

 

  本基金募集期满，达到合同规定的条件，基金合同方可生效。 

 

  １、募集期届满后，根据登记机构确认的认购数据，基金管理人将本基金的有效认购资金

和认购资金在募集期所产生利息扣除认购费用后一并划入本基金存款账户。由登记机构出具

认购户数证明，本基金存款账户开户行出具基金存款证明后，基金管理人委托具有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财产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２、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３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２亿份，基金募

集金额不少于２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２００人的条件下，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

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１０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

资报告之日起１０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

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

则基金合同不生效。 

 

  ３、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 

 

  八、基金合同生效前的费用处理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与基金募集活动有关的费用，包括会计师费、律师费、信息

披露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九、本次募集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６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Ｂ８１５房（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１－１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７层 

 

  邮政编码：５１８０４８ 

 

  法定代表人：路强 

 



  成立日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７日 

 

  电话：（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９００８ 

 

  传真：（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９０４５ 

 

  联系人：王文博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５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１号院１号楼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３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联系人：田青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７５９５０９６ 

 

  （三）销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 

 

  本基金直销机构为本公司的直销中心以及本公司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名称：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６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Ｂ８１５房（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１－１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７层 

 

  法定代表人：路强 

 

  电话：（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９００８ 

 

  传真：（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９０４５ 

 

  联系人：马天晓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８９ 

 

  网址：ｗｗｗ．ｃｒｙｕａｎｔａｆｕｎｄ．ｃｏｍ 

 

  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开户和本基金的认购等业务，具体交易

细则请参阅本公司网站公告。网上交易网址：ｗｗｗ．ｃｒｙｕａｎｔａ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代销机构 

 

  （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５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１号院１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２ 

 

  联系人：张静 

 

  传真：０１０－６６２７５６５４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３ 

 

  网址：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２）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１３４６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１３４６号 

 

  法定代表人：蒋伟 

 

  传真：４００８３９６５８８－０１８０１２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０－０３３８ 

 

  网址：ｗｗｗ．ｃｒ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３）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１６８号上海银行大厦２９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４）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５号东吴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５号东吴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联系人：方晓丹 

 

  电话：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６０１５５５ 

 

  网址：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５）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齐晓燕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６ 

 

  网址：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６）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法定代表人：金立群 

 

  电话：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网址：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 

 

  （７）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传真：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４８号中信证券大厦９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０１０－６０８３６２２１ 

 

  客服电话：９５５４８ 

 

  网址：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２９号澳柯玛大厦１５层（１５０７－１５１０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２２２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１号楼第２０层（２６６０６

１）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吴忠超 

 

  电话：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客服电话：９５５４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１０）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５８８号恒鑫大厦主楼１９、２０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５８８号恒鑫大厦主楼１９、２０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王霈霈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２５０７ 

 

  传真：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客服电话：９５５４８ 

 

  网址：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１１）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２６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民生路１１９９弄证大五道口广场１号楼２２楼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黄英 

 

  电话：０５９１－３８１６２２１２ 

 

  传真：０５９１－３８５０７５３８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２ 

 

  网址：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 

 

  （１２）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邮政编码：２０００４０ 

 

  联系人：刘晨 

 

  传真：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客服电话：９５５２５ 

 

  网址：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３）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２至６层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３ 

 

  联系人：宋明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９９０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１４）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经七路８６号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七路８６号２３层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８ 

 

  网址：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５）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２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３５８８号恒生大厦１２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电话：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８６９ 

 

  传真：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１６）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５２６号２幢２２０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５５５号裕景国际Ｂ座１６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电话：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 

 

  传真：０２１－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７）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９０３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７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２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电话：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 

 

  传真：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网址：同花顺金融服务网ｗｗｗ．１０ｊｑｋａ．ｃｏｍ．ｃｎ爱基金网ｗｗｗ．ｉｊｉ

ｊｉｎ．ｃｎ 

 

  （１８）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发展银行大厦２５楼Ｉ、Ｊ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发展银行大厦２５楼Ｉ、Ｊ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７９８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众禄基金网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及基金买卖网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

ｍ 

 

  （１９）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二号民建大厦六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焦琳 

 

  电话：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传真：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３５５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网址：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０）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１４号１幢１１层１１０３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１４号１幢２层 

 

  法定代表人：路瑶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２０ 

 

  联系人：侯英建 

 

  传真：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４ 

 

  客服电话：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６０９ 

 

  网址：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或变更

上述销售机构，并及时公告。 

 



  （四）登记机构 

 

  名称：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６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Ｂ８１５房（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１－１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７层 

 

  法定代表人：路强 

 

  电话：（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９００８ 

 

  传真：（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９０４５ 

 

  联系人：崔佩伦 

 

  （五）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９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９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安冬 

 

  经办律师：黎明、安冬 

 

  （六）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１７层０１－１２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１７层０１－１２室 

 

  法定代表人：Ｎｇ Ａｌｂｅｒｔ Ｋｏｎｇ Ｐｉｎｇ 吴港平 



 

  电话：（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０７５５）２５０２８２８８ 

 

  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０７５５）２５０２６１８８ 

 

  联系人：李妍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吴翠蓉、周刚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